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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有關就附屬公司之銀行授信提供擔保

本公告由易大宗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近期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海南富多達供應
鏈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富多達」）與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洋浦分行（「該銀行」）訂立一項
授信額度協議（「海南富多達授信協議」）及相關保證文件，據此，該銀行同意向海南富多
達提供一項最高不超過人民幣16億元的授信額度（「海南富多達授信額度」），期限自2025
年10月20日起至2026年8月27日止。海南富多達授信額度將作為其正常業務過程中進行貿
易融資業務、開立銀行承兌匯票業務以及海南富多達授信協議中規定的其他業務。鑒於
該銀行根據海南富多達授信協議向海南富多達提供銀行授信，本公司同意向該銀行提供
一項最高不超過人民幣6億元的企業擔保（「海南富多達企業擔保」），期限自2025年10月20
日起至2030年12月31日止，以連帶責任擔保海南富多達履行其於海南富多達授信協議項
下的所有業務、責任和義務。

鑒於目前國家融資貸款政策持續優化，銀行等金融機構不斷加大支持力度，董事會認為
訂立海南富多達授信協議及相關保證文件預期可為海南富多達的業務運營提供額外資金
渠道以強化其現金流，屬對本集團有利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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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海南富多達授信協議及海南富多達企業擔保之條款乃經協議各方公平磋商確
定，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該銀行及其最終實益所有人均為獨立
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獨立第三方。

承董事會命
易大宗控股有限公司

曹欣怡
主席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曹欣怡女士、王雅旭先生、趙偉先生及陳秀珠女士，非執行
董事為馮彤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育強先生、王文福先生及高志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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